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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治疗精神病人权利救济

之程序保障
ｘ

郑世保

【提 要 】 《精神卫生法》 把接受强制 治疗 的疑似精神病人分为 两类 ：

“

自伤或有 自 伤危

险型
”

以及
“

伤人或有伤人危险型
”

。 对于前一种类型病人的 强制性治疗 ， 其近亲属享有强

制 治 疗 的最终决定权 ， 应增设委托代理人制度以规避近亲属权利过大的 问题 ； 对于后 一种

类型病人的 强制性治疗 ， 病人及其近亲属仅仅有再次诊断和精神病鉴定两种救济方式 ， 应

增设司 法救济方式 。

【关键词 】 《精神卫生法 》 精神病人 强制性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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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国剥夺人身 自 由 曾 经有三种方式 ： 司实务案例 ， 并结合民法 、 民事诉讼法、 刑法 、 刑

法程序 、 劳动教养 、 精神病人强制性治疗 。 劳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 ， 对强制性治疗

动教养制度已经被正式废除 。 而精神病人的强精神病人权利救济的程序保障展开探索 。

制性治疗 （又称非 自愿性治疗 ） 同样是剥夺人
身 自 由 ， 并且剥夺人身 自 由没有时间限制 ， 可

以长达几年 、 十几年甚至是终身 。 随着
“

被精
＊ 本文系 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 目 （项 目编号 ：

ｉ２ｂｆｘ〇 ６３ ） 、

神病
”

事件 的高频曝光 ， ２０ 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 ６ 日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 （项 目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 （以下简称 《精
＾
 ，

① 第一案的大致案情是 ： 由于陈丹的父母不同意她与男 友交

神卫生法》 ） 紧急通过 ， ２０ １３年 ５ 月 １ 日起正式往
， 于 ２０１ 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傍晚和 ４ 名 男子撬开陈丹的房 门 。

施行 ， 截至今年 ５ 月 １ 日该法已 经实施满 ２ 年 。当天晚上 ７ 时左右
－行 ８ 人 （包括陈丹男 友 ） 来到 了北京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
“

现行的 《精神卫生法 》 是市 回龙观医院 。 在
“

没有医生接诊 ， 没做任何相关精神检

否可以从制度上缓解乃至消解这
一令人恐惧的査 ， 没有任何诊断

”

的情况下 ， 陈丹被带到 了重症病房 。

社会现象
”

？ 特别是疑似精神病人被强制治疗第二天上午 １ ０ 时左右医生问过基本情况后 ， 陈丹开始就父

时 ，
其权利救济渠道在立法层面上是否畅通 ？母的送治事 由

——

作答 。 第三天上午举行
一

次会诊 ’ 中午

为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展开追寻 ， 笔者以 《精神■
肌Ｉ 工比 ＩＪ趙Ｗ 。 釆取 寸 毛’

ｊ离开了医院 。 此后陈丹起诉医院侵犯其 自主权 、 人身 自 由

卫生法 》 的非精 及身体权 ， 要求赔偿 ２Ｇ 万元 ， 并赔礼道歉 。 该案案情详见

人被强制治疗民事诉讼案件 （以下简称第
一案 ）闫格 ： 《精神卫生法面世后开审第

－

案 》 ， 《法治周末 》 ２０１ ２

为切入点 ，

？立足于 《精神卫生法 》 实施 ２ 年的年 １ １ 月 ２１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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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医疗机构对患者实施强制治疗 ， 而人民法院
―

、 《精神卫生法》 对强制性和人民检察院始终没有介入精神病人强制治疗

治疗精神病人权利救济的的程序中 。

②

制度缺陷
二 、 我国强制性治疗精神病人

就第
一案折射 出 的两个 问题 ， 笔者发现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

《精神卫生法 》 针对强制性治疗精神病人权利救
＂＂

济的制度设计存在以下缺陷 ：笔者认为第
一

案折射出 的两个问题在 《精

（

一

） 对近亲属权利过大问题并无弱化神卫生法 》 中并没有得到解决 ， 在本部分笔者

在 《精神卫生法 》 颁布之前 ， 存在着近亲 将借鉴域外的经验 ， 结合我 国 民法 、 民事诉讼

属在疑似精神病人强制性治疗 中的权利过大 问 法 、 刑法 、 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 内容 ， 对

题 。 根据对该法相关条文的分析 ， 笔者发现这 《精神卫生法 》 相关内容的完善提出建构意见 。

一问题在 《精神卫生法 》 中并没有被消除 ， 反 （

一

）
限制

“

自伤或有 自伤危险型
”

强制性

而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 了 固化 。 近亲属权利 治疗中近亲属的过：大权利

过大问题主要发生在
“

自 伤或有 自 伤危险型
”在

“

自伤或有 自伤危险型
” 疑似精神病人

疑似精神病人的强制性治疗程序 中 ， 而
“

自伤 的翻治疗 中 ，
其近亲属 的权利过大 ， 我们必

或有 自 伤危Ｍ
”

精浦人又分細类 ：

“

自伤 须酣制賴计来限継＿ 的过大权利 ， 防

型
，
，

和
“

有 自伤危险型
”

。 如果精神病人已经发
止近亲属 出于某种 目 的把没有精神病的正常人

生了 自伤的行为 ， 则其近亲属可 以将其送人精
送人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 。 笔

神病医院予 以强制治疗 ， 这种立法规定是笔者 属意见与疑似精神病人意见
一致时 （不论疑似

可以接受的 ； 但是对于疑似精神病人
“

有伤害 精神病人是否能够清楚地表达意志 ） ， 因为一者

自身的危師行为
，，

的麵 ， 廳师大錄情
意Ｈ 不存錄麵補人撕亲属强制

形下需要依靠其近亲属 的陈述 ， 而实务 中 医院
治疗

很愿意相信近亲属 的陈述 ， 从而把疑似精神病
见不一致时 ， 又分为两种情形 ： 第一 ， 疑似精

人强制性送院治疗 ， 并且疑似精神病人并无任

何救济類。 基于此点第
－

案中 的陈丹给 ■
胃二 ， 近亲属 同意接受精神病治疗而疑似精＃

神卫生法 》 打了
一

个不及格的分数 。

？病人不 同意 。 对于第
一种情形根据 《精神卫生

（
二

） 疑似精神病人权利救济渠道仅限于医
法 》 第 ３ １ 条的规定以近亲属 的

ｆ
见

学体制 内运行

根据 《精神卫生法 》
，

“

伤人或者有伤人危
生

险型
，，

疑似精神病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对于强
；^

主 刑

＝
制住院治疗初次诊断有异议时 ， 有权要求再次 ＝

权

＝＝＝＝＝
诊断 。 要求再次诊断时 ， 患者或者其监护人＊ｆ ２

增

３５２
权选娜 医疗机构 ， 也械选择其它具有合法

麵的医疗机构 ， 瓶初次诊断医师需要回避 ；

^
对于再次诊断结论仍有异议的 ，

还可 以 自主委

托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 但是所有

这些程序仅在相应的医疗机构 、 鉴定机构之间

麵碰 》 ，
臟娜歷娜５ 期 。

鉴定结论认为患者必、须接叉强制
、

冶疗 ， 而唐、者
② 卢顺珍 ： 《 海峡两岸精神 病人强 制治疗制 度的比较研究 》 ，

或其近亲属不同意强制 治疗时 ， 才可 以协助相《牡丹江大学学报》 ２０１ ２ 年 １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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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世保 ：
强制性治疗精神病人权利救济之程序保障


第
一

， 对于未成年的疑似精神病人可 以推护人的见面权 ， 因此可以借鉴台湾地区 《精神卫

定其近亲属为法定监护人 。 我国 《精神卫生法 》生法 》 的规定 ： （会见拟委托监护人的请求 ） 得以

对于疑似精神病人不论其是否成年 ， 均推定其电讯传真或其它科技设备为之 。 如果近亲属认为

近亲属为法定监护人 （实质上根据 《 民法通则 》拟委托的委托监护人可能伤害疑似精神病人的权

和 《 民事诉讼法 》 的规定 ， 对于成年的精神病益的 ， 可以依据 《民事诉讼法 》 关于撤销监护人

人 ， 应通过法定程序宣告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规定 ， 向疑似精神病人住所地的基层法院

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后 ， 才能为其指定监提起诉讼 ， 来确认该委托监护合同无效以取消

护人） 。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 ，

一

般说来其还没有形委托监护人的监护权 。 但是在法院做出
“

监护

成 自 己的特有利益 ， 在观点 、 习惯上也不会和父合同无效
”

判决之前 ， 委托监护人所做的监护

母差异太远 ， 因此对于未成年的疑似精神病人完行为有效 ， 除非有证据证明委托监护人的该行

全可以推定其近亲属为法定监护人 ， 不必担心其为系故意伤害疑似精神病人权益的 。

近亲属把他
“

被精神病
”

， 在实务中也没有发现父（
二

） 完善
“

伤人或有伤人危险型
”

强制性

母把精神正常的未成年子女送入精神病院的个案 。 治疗中 的权利救济路径

第二 ，
ｘｔ于成年的疑似精神病人应增设委托根据我国 《精神卫生法 》 ， 对于

“

伤人或有

监护人制度 。 对于成年的疑似精神病人 ， 由于亲伤人危险型
”

疑似精神病人 ， 则把强制治疗的最

属间利益冲突的因素增多 ，
应增设委托监护人制终决定权交给了精神病鉴定机构 。 笔者认为这样

度以规避近亲属权利过大的问题 。 委托监护人制规定过于简陋 ， 建议通过以下制度设计来防止该

度适用的前提条件是 ： 成年疑似精神病人对于其类疑似精神病人 （包括其近亲属 ） 权益被侵犯。

近亲属要求其接受精神病强制治疗决定不满 ， 在１ ． 完善疑似精神病人强制治疗的送人主体 。

疑似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者其居委会 （村委会 ） 对于该类疑似精神病人强制 治疗的送人主体 ，

的见证下 ， 疑似精神病人要求解除近亲属的监护现行 《精神卫生法 》 并没有规定 ， 但是在 《精

权进而要求在近亲属之外委托监护人 。 在第一 神卫生法 》 （草案 ） 中 曾有规定 ： 疑似精神障碍

案中如果接受受害人陈丹的请求 ， 委托其男友患者发生伤害 自 身 、 危害他人安全行为 ， 或者

为监护人就可以避免其
“

被精神病
”

。有伤害 自身 、 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 ， 其近亲属 、

２ ． 完善委托监护人制度 。

一

般情形下疑似所在单位 、 当地公安机关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制

精神病人的近亲属是其最值得信任的人 ， 因而止 ， 并立即将其送往 医疗机构进行诊断 。 （草

委托监护人制度仅仅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形下才案 ） 实质上赋予了上述三类主体的送入权 。 根

能被适用 ， 故此委托监护人的制度设置必须更据台湾地区 《精神卫生法 》 ： 严重病人伤害他人

加严格和严谨 ， 以 防止有非法 目 的 的人利用委或 自 己有伤害之虞 ， 其保护人应协助严重病人 ，

托监护人制度获取私利 。 在委托监护人的选任前往精神 医疗机构办理住院 ， 实质上赋予了保

制度上可 以参照 日本的委托监护制度 ： 对于那护人的送人权 。 日 本 《 精神 卫生法 》 则规定 ：

些病症并不是很严重 ， 仍有意思表示能力 的患发现疑似精神病人需要报告地方行政首脑 （ 即

者 ， 在他们有表达能力 的时候 ， 可以通过委托使是近亲属发现了疑似精神病人也需要报告 ） ，

合同等方式由其 自行选任监护人 ， 以处理其在接到报告后该首脑应尽快指定 ２ 名精神病医师

丧失行为能力时的
一些事务 （包括其患病时是前往诊治 ， 若 ２ 名精神病医师均认定该疑似精

否接收强制性治疗 ） 。 由于该种方式选任出来的神病人具有 自伤 、 伤人的情形且均同意对之强

监护人是建立在疑似精神病人信任他人的基础上 ， 制治疗 ， 则该行政首脑有权命令收容该疑似精

故能够更好地保障其权益 。 委托监护合同既可以神病人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 ，

① 实质上赋予了地

在疑似精神病人被采取强制治疗措施之前签订 ， 

也可以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时签订 ， 这就必须保证 ① 王 新 ：
《我 国精神卫生立法若干 问题研究 》 ，

《法律与 医学

疑似精神病人被采取强制治疗措施时与拟委托监杂志 》 ２〇〇４ 年第 ２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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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行政首脑的强制治疗 的送人决定权 。 美国制或者准司法机制作为精神病认定的最后方式 ，

《精神卫生法 》 则规定 ： 当疑似精神病人有伤人如台湾地区 《精神卫生法 》 规定 ： 严重病人拒

或 自伤的危险时 ， 可由警务人员 、 紧急救护人绝接受全 日 制住院治疗者 ，
直辖市 、 县 （市 ）

员或其他专业人员启动 ７２ 小时的留置 ， 把疑似主管机关得指定精神 医疗机构予以 紧急安置 ，

精神病人送到精神 病院而无需任何司法审查 ， 并交由二位以上直辖市 、 县 （市 ） 主管机关指

实质上赋予了上述第
一线人员 的送人权 。 加拿定之专科医师进行强制鉴定 。 前项强制鉴定结

大 《精神卫生法 》 则规定得最为严格 ： 任何人果 ， 仍有全 日 住院治疗必要 ， 经询问严重病人

（包括近亲属 ） 发现了疑似精神病人 ，
应当 向法意见 ， 仍拒绝接受或无法表达时 ， 应即填具强

官或者治安法官提出 申请 ， 经审查判断有必要制住院基本数据表及通报表 ， 并检附严重病人

予 以强制 治疗时 由法官或者治安法官发出 逮捕及其保护人之意见及相关诊断证 明文件 ， 向 审

令 ， 由警察将病人送往医 院强制治疗 。 笔者认 查会 申请许可 强制住院 。 显然在 台湾地区审查

为界定疑似精神病人的送入权既要考虑到疑似会是精神病认定的最终机构 ， 这是一个准司法

精神病人利益的保护 ， 又要考虑到社会的安全 ， 机构 ， 审査会的成员包括了专科医师 、 护理师 、

以制度化的措施保障正义的落实 ，

？
基于这种考 职能治疗师 、 心理师 、 社会工作师 、 病人权益

虑可以赋予近亲属 、 所在单位 、 公安机关的送 促进团体代表 、 法律专家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士。

人权 。 但是考虑到我国行政机关和所在单位是 在 日本各地方设有精神 医疗审査会 ， 由 ５ 

—

１ ５

“

漏神病
”

＿駐体之 目此娜獅 人誠 ， 其顧＿施雜命 。 ＿神病人
病人近亲獅行親关 、 赚单健见不 ［

进行
“

棘需觀繼疗
”

审査认削 ， 从委
时 ， 当 以近亲職见为 主 。 当近雜不同錢

员巾魏三位精神科贿 、

－

位法律界人士 、

＾
而公安机关 、 所鮮位要求送細 ， 辦该

＿雛会公正人士 ， ｗ合簡方微定对于该

精神病人是否需要强制治疗 。 在美 国如果需要

对某个疑＿＿人舰长＿人院治疗 ， 则
人

ｆ
应得到法院的命令 ， 医生、 心理学专家 、 精神

应的救济顏 ， 此时公安机关爾在单位麟

简单证明 的要求即可賴
１

关于我 国精神病人强制性治疗的最繼

２ ． 引入司法救；作为疑似精神病人强制＆ 二
疗的最终决定主体 。 我 国现行的 《精神卫生法 》 Ｈ

辉
ｆ

治疗的最■定权野了＿？定＿

ｊ 麵酿国情下 ， ■雌是顏類做法 ，

？

样做的好处是尊重精神病认定的医学规律 ， 但


是缺陷也是明显的 ： 把精神病的认定仅仅限定
① 王建国 ： 《 以冤假错案为视角看刑事司法公正 》 ，

《河南财经

Ａｒｒ
－ｆ  ｆｔ ｈ

？ ， ，

．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 ５
年第

４
期 。

在医学的领域 内 ， 而忽视 ｆ精神病的认定同时 ② 姚丽霞 ： 《以法律层面的立法完善精神病人强 制治疗程序 》 ，

也是
一

个法学 、 社会学问题 。

③而在法治发达国 家《法学评论 》 ２〇１ ２ 年第 ２期 。

（地 区 ） ， 精神病人的最终确认大多采用 了 司法体制
③ 杨德森 ： 《非 自愿治穿与诊断问题 》 ’ 《上海精神 医学 》 ２〇 １ １

年第 １ 期

或者是准司法体制 ， 因此笔者对于我国 的 伤
④ 孙东东 ： 《

“

被精神病
”

相关问题的法学思考》 ， 《 中国心理

人或有伤人危险型
”

疑似精神病人强制治疗的卫生杂志 》 ２０１ ２ 年第 ２ 期 。

权利救济提出 以下构想 ：⑤ 王辉 ： 《我 国＜ 精神卫生法 （草案” 立法 目 的会议 》 ， 《 江

咕西社会科学 》 ２０１ １ 年第 ９ 期 ，

第一 ， 司法应作为确认我 国精神病人的最
⑥ 王 晓 ： 《依宪治国棚下的民事诉权理论体系研究 》 ， 《 中

终机制 。 域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 引入了 司法机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２ 期 ．

８ ８



郑世保 ： 强制性治疗精神病人权利救济之程序保障

笔者也不排除随着我 国 内地
“

职能治疗师 、 心是笔者需要强调 的是
“

自 伤或有 自 伤危 险型
”

理师 、 社会工作师 、 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
”

疑似精神病人的强制性治疗绝不是精神病人的

等 ＮＧＯ 的发展 ， 我们也将采取我 国 台湾地区 、 私事 ， 因为任何个体的安全均和社会利益紧密

日本这种更合理的做法 。相连 ， 因此在法治发达国家 ， 绝没有把
“

自 伤

第二 ， 司法救济的具体程序 。 至于疑似精神或有 自 伤危险型
”

疑似精神病人是否接受治疗

病人司法救济的具体程序 ， 应严格按照 《刑事诉作为其私事的主张 ， 也绝不能听任其近亲属决

讼法 》 第四章
“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定是否予以救治 。 实质上根据现行 的 《精神卫

强制医疗程序
”

来进行设置 需要说明的是 《刑生法 》
，

“

自伤或有 自 伤危险型
”

疑似精神病人

事诉讼法 》 第四章是针对已经触犯刑法的精神病近亲属权利过大包括两个部分 ：
第一 ， 把正常

Ｍ、须适用的程序 ； 而对于
“

没有伤人而仅仅是人士作为精神病人送进 了 医院
； 第二 ， 把真正

具有伤人危险
”

或者是
“

虽然伤人但是还没有触的精神病人领 回家不予救治 。 在本文 中笔者仅

犯刑法
”

的疑似精神病人 ， 其对于精神病鉴定结仅对第
一种情形做 出 了研究 、 探讨 ， 而在第二

论不服的 ， 可以按照以下程序寻求司法救济 ：种情形中把精神病人用铁链拴在家中不予救治

疑似精神病人起诉的法院为 ： 精神病鉴定已成
“

旧 闻
”

， 这同样是不合理的也是错误的 ，

机构所在地的基层法院
；
起诉人为 ： 疑似精神但是现行的 《精神卫生法 》 同样赋予了近亲属

病人或者其近亲属 （包括委托监护人 ）
， 其应当

“

不予救治
”

的最终决定权 ， 尽管近亲属这样做

在接到精神病鉴定结论后 ３ 日 内提起诉讼 ；

？法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

院裁判的方式 ： 维持或者撤销
“

精神病鉴定结

论
”

的裁定 ， 对于法院裁定不服者不能上诉 ，本文作者 ： 郑 州 轻工 业 学 院校特聘教授 ，

但是可以 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一次 ；
举证责任 ，法学博士 ， 郑 州轻 工业 学院社会发展研

由精神病鉴定机构负担 。究 中 心 、 社会糾 纷 多 元化解决研 究 中 心

结语 ： 《精神卫生法 》 在设置强制性治疗精研究 员

神病人权利救济时 ， 既要考虑对疑似精神病人责任编辑 ： 赵 俊

权利的保护 ，
又要考虑对社会利益的保护 ， 因

此必须兼顾二者的利益 。 过分强调疑似精神病

人的权利保护将导致对社会利益的漠视 ， 而过① 陈卫东 ： 《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的性质界定及程序解构 》 ，

分强调社会利益则有可能牺牲疑似精神病人的
＿

￥胃 １
１９ 。

？② 刘东亮 ： 《

“

被精神病
”

事件的预防程序与精神卫生立法 》 ，

权利 。 我国的 《精＃卫生法 》 把疑似精神病Ａ《法商研究 》 顔年第 ５期 。

分为两类 ，
以期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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